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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世
紀
司
法
改
革
成
效
的
展
望

理
性
立
法
|
新
世
紀
題

司
法
與
人
權
保
障

法
治
觀
念
與

主
發
展

召
集
人
.. 

林
子
儀
(
台
灣
大
學
法
律
系
教
授
)

倪
炎
元
(
中
國
時
報
副
總
主
筆
)

主
持
人
.. 

李
鴻
禧
(
台
灣
大
學
法
律
學
院
教
技
)

蕭
新
煌
(
中
央
研
究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)

林
子
儀
(
台

灣
大
學
法
律
系
教
授
)

黃
肇
松
(
中
國
時
報
社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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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軍
固
科
會

l

〉
艾
先
是

E
T
木
說

一
(
左
起
)

、

的
叫
大
法
律
系
教
授

蕉
示
欽

﹒

台
大
法
律
系
教
授
林
子

儀

、

中
研
院
社
科
所
研
究
員
陳
新

民

，

及
律
師
劉
紹
樑
等

，

齊
為
新

世
紀
裡
的
舊
課
題
「
理
性
立

法
」
'

規
劃
健
全
之
方
。

下
圓

「
邁
向
公
與
義
的
社
會

|

對

二
十
一

世
紀
台
灣
、
水
清
經
營

的
主
張
」
研
討
會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
月
十
三
日
進
行
「
法
治
典
人
權
」

議
程
之
討
論

c

立
法
委
員
謝
啟
大

(
左
起
)
、

最
高
法
院
刑
事
庭
庭

、

長

曾
有
田

‘

東
吳
法
研
所
副
教
授
李

念
祖

‘

中
研
院
社
會
所
研
究
員
蕭

新
煌
及
法
務
部
檢
查
司
副
司
長
草

碧
玉
等

，

同
場
提
出
「
二
十
一
世

紀
台
灣
司
法
荒
草
成
效
的
展

叫
王
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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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念
祖
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法
學
碩
士

，
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法
律
學
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、
理
律
法
律
事
務
所
合
夥
人

，

曾
任

中
國
時
報
主
筆

、

憲
法
學
會
理
事

，
主
要
專
長
為
憲

法
‘

仲
裁
法
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司
法
者
的
憲
法

γ

《
憲
政
與
國
》
。



曾
有
田

美
國
南
美
以
美
大
學
法
學
碩
士

，

現
任
最
高
法
院
刑

屯，

_.品/

事
哇
哇
長

﹒

曾
任
務
部
司
法
官
訓
練
所
所
長

、

各
級

法
院
法
員

，

主
要
專
長
為
刑
事
訴
訟
法

、

少
年
法

、

刑
法

﹒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海
峽
兩
岸
規
範
少
年
犯
罪
之

-

法
制
的
比
較

γ

《
兩
岸
白
訴
制
隨
之
比
較
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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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瑞
明

台
灣
大
學
法
律
研
究
所
碩
士

' 
現
任
台
北
律
師
公
會

常
務
理
事

東
吳
大
學
兼
任
講
師

、

。



蔡

玉

玫
治
六
學
法
律
研
究
所
碩
士

，

現
任
法
務
都
檢
察
司

副
司
長

，

曾
任
高
雄
台
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
、

司
法
官

訓
練
所
導
師

、

檢
察
實
務
課
程
講
座

﹒

主
要
專
長
為

刑
事
訴
訟
實
務

、

婦
幼
保
護
相
關
議
題
與
玫
策

，

代

表
著
作
有
《
論
我
國
檢
察
官
在
刑
事
訴
訟
上
應
有
的

的
色
與
定
位
》

‘

《
我
國
檢
察
制
建
的
問
題
點
淺

論
》
、

《
新
修
正
刑
事
訴
訟
法
簡
介

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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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歐
大

台
灣
大
學
法
律
研
究
所
，
現
任
立
法
委
員
，
曾
任
新

竹
地
方
法
院
法

官

、
台

灣
高
等
法
院
花

蓮
高
分
院
法

官
，
主
要
專
長
為
法
律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我
國
收
養

法
修
正
獨
議

》
。




